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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以民法第192條第2項為核心，測驗「間接被害人對於加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

相關問題。作答時，應先確定甲、乙間成立侵權行為；並以此為前提，進一步推衍出丙

(被害人甲之母親，即間接被害人)得依民法第192條向加害人行使權利。進而，再分析加

害人乙所提出之抗辯，是否有理由；乙所提抗辯是否有理由，關鍵在於：1.丙(間接被害

人)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亦適用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2.丙(間

接被害人)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基於「對直接被害人甲之扶養請求

權」而生)，與「對直接被害人甲之扶養義務」，二者是否適用民法第216條之1(損益相

抵)。 

第二題：本題考試之重點在於侵權行為損害賠償之構成要件及侵權行為之消滅時效之起算，並涉

及夫妻間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時效不完成之事由。本題屬民法之基本考題，如熟知上開條

文之適用，難度不大。  

高分命中 

申論題： 

第一題：《高點民法講義第二回》，周律師編撰，頁40、頁43～頁44、頁59。 

第二題：《高點民法講義第二回》，周律師編撰，頁26、頁45、第五回，頁37～頁44。 

測驗題： 

1.《高點民法講義第三回》，周律師編撰，頁45頁 

2.《高點民法講義第五回》，周律師編撰，頁60頁 

3.《高點民法講義第一回》，周律師編撰，頁50頁 

4.《高點民法講義第一回》，周律師編撰，頁43頁、第三回》，第24頁 

5.《高點民法講義第三回》，周律師編撰，頁3頁、第59頁 

6.《高點民法講義第一回》，周律師編撰，頁59頁～第60頁 

7.《高點民法講義第三回》，周律師編撰，頁70頁～第74頁 

8.《高點民法講義第二回》，周律師編撰，頁111頁 

9.《高點民法講義第二回》，周律師編撰，頁43頁、第59頁 

10.《高點民法講義第三回》，周律師編撰，頁14頁 

11.《高點民法講義第二回》，周律師編撰，頁9頁 

12.《高點民法講義第三回》，周律師編撰，頁61、第二回，頁63 

13.《高點民法講義第四回》，周律師編撰，頁50 

14.《高點民法講義第五回》，周律師編撰，頁32 

15.《高點民法講義第二回》，周律師編撰，頁21～22 

16.《高點民法講義第五回》，周律師編撰，頁49 

17.《高點民法講義第二回》，周律師編撰，頁40 

18.《高點民法講義第五回》，周律師編撰，頁16 

19.《高點民法講義第四回》，周律師編撰，頁93 

20.《高點民法講義第四回》，周律師編撰，頁154 

21.《高點民法講義第五回》，周律師編撰，頁8 

22.《高點民法講義第四回》，周律師編撰，頁82 

23.《高點民法講義第四回》，周律師編撰，頁58、68 

24.《高點民法講義第五回》，周律師編撰，頁56 

25.《高點民法講義第五回》，周律師編撰，頁106～107 

 

甲、申論題部分： 

一、未成年人甲外出途中，擅自闖越紅燈，遭乙違規超速駕駛之機車撞擊，送醫後不治死亡。甲之

母親丙嗣後對乙起訴，請求乙賠償其將來所受扶養權利之損害。針對丙之請求，乙提出二項抗

辯：(一)甲擅自闖越紅燈肇致車禍，應減輕其賠償責任；(二)甲生前仍賴丙之扶養，故丙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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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賠償之金額，應扣除其至甲有謀生能力時止因而得免支出之扶養費。問：乙之抗辯，有無

理由？（25分） 

答： 

(一)乙不法侵害甲的生命權，應構成侵權行為。說明如下： 

1.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民法第191條之

2本文規定，汽車、機車或其他非依軌道行駛之動力車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

所生之損害。本題乙違規超速駕駛之機車撞擊甲致死，係不法侵害甲之生命權，依上述民法之規定，應成

立侵權行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2.又，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不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

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丙為被害人甲之母親，依民法第1114條規定，甲對丙間負有法定扶養義

務；故，丙得依民法第192條之規定，向乙請求賠償其將來所受扶養權利之損害。 

(二)本題乙所提出之二項抗辯，是否有理由？分述如下： 

1.乙主張「甲擅自闖紅燈肇致車禍，應減輕其賠償責任」，此一抗辯有理由： 

(1)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金額，或免除之。本

題甲因擅自闖越紅燈，故而遭乙駕駛之機車撞擊；因此，該損害之發生，被害人甲與有過失，乙得向法

院請求減輕賠償金額。 

(2)被害人甲之母親丙得依民法第192條向乙請求賠償損害者，係間接被害人得請求賠償之特例；丙對乙之

請求權，既係基於侵權行為之規定而發生，故丙亦應負擔直接被害人甲之與有過失。因此，直接被害人

於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時，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 

(3)因此，乙所抗辯「甲擅自闖紅燈肇致車禍，應減輕其賠償責任」，應屬有理由。 
2.乙主張「丙所得請求賠償之金額，應扣除其至甲有謀生能力時止因而得免支出之扶養費」，此一抗辯無理

由： 

(1)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利益者，其請求之賠償金額，應扣除所受之利

益。惟「父母對子女之扶養請求權」與「未成年子女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二者各自獨立，加害人乙不

得據以依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主張損益相抵。 

(2)按父母請求子女扶養，非以其曾扶養子女為前提；且損益相抵之規定目的，係在避免債權人受不當之利

益，未成年子女遭不法侵害致死，其父母因而得免支出扶養費，依社會通常之觀念亦不能認係受有利

益。故父母請求加害人賠償損害時，自無須扣除其對於被害人至有謀生能力時止所需支出之扶養費。 

(3)因此，乙所抗辯「丙所得請求賠償之金額，應扣除其至甲有謀生能力時止因而得免支出之扶養費」，應

屬無理由。 

【相關資料補充】 

1.最高法院92年度第5次民事庭會議： 
父母對子女之扶養請求權與未成年子女對父母之扶養請求權各自獨立，父母請求子女扶養，非以其曾扶養子

女為前提。且損益相抵原則旨在避免債權人受不當之利益，未成年子女遭不法侵害致死，其父母因而得免支

出扶養費，依社會通常之觀念亦不能認係受有利益，故父母請求加害人賠償損害時，自無須扣除其對於被害

人至有謀生能力時止所需支出之扶養費。 

2.最高法院73年台再自第182號判例： 

民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不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係間接被害人得

請求賠償之特例。此項請求權，自理論言，雖係固有之權利，然其權利係基於侵權行為之規定而發生，自不

能不負擔直接被害人之過失，倘直接被害人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第

217條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 

 

二、甲男乙女為夫妻，某日甲乙吵架，甲竟將乙打成遍體鱗傷。三年後，甲乙兩願離婚。離婚後乙

立即向甲請求賠償因傷所生之損害。試問乙之請求有無理由？甲可否拒絕賠償？（25分） 

答： 
(一)乙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甲主張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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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不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不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

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民法第195第1項前段亦定有明文。 

2.本題甲乙吵架，甲竟將乙打成遍體鱗傷，故甲係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乙之身體權及健康權，構成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行為。準此，乙除得向甲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甲負侵權行為之損

害賠償責任外，並得依同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甲主張侵害身體權及健康權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二)甲不得以時效完成為由，拒絕賠償： 

1.按因侵權行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自有侵權行為時起，逾十年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本題，甲將乙打成遍體鱗傷，自請求權人乙知悉損害賠償義務人甲及侵害行為之時點，時間距今已三

年，似逾越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侵權行為之消滅時效。惟按，夫對於妻或妻對於夫之權利，於婚姻關係消

滅後1年內，其時效不完成，民法第143條定有明文。此係因夫妻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婚姻關係存續中所有之

權利，為維持家室和平，往往忽略權利之行使，故其時效雖不停止進行，惟於其間時效不完成，於婚姻

關係消滅時，時效之剩餘期間不及1年者，須於婚姻關係消滅後，滿1 年其時效始完成，以保障請求權人

之權利，是若夫妻間之婚姻關係迄仍存續，夫對妻或妻對夫之請求權，即不因罹於時效而消滅(最高法院

94年度台上字第2185號判決意旨參照)。 

3.準此，甲乙係於侵權行為發生三年後兩願離婚，是依民法第143條規定及上開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2185號

判決之意旨，甲乙間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於婚姻關係消滅滿1年後，始行完成。是以，

本題乙向甲於兩願離婚後，乙即向甲主張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時，甲即不得以時效完成為由，拒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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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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